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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3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公告编号：2024-032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

制度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修订原因及依据 

（一）《公司章程》 

1、根据《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因本期 4名激励对象因离职等原

因，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 2023 年度业绩未达到《激励计划》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故公司拟将本期按规定

不得解除限售的 20 名被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9,173,000 股进行回购

注销。鉴于公司前两次回购注销事项（合计 12,829,000股），尚未完成相关登记

手续，因此，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373,936,278 股变更为

351,934,278股。具体详见 2024年 4月 30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的《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

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2、2023年公司以收购安徽旭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契机，进入光伏新能

源行业，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将进一步推动公司光伏新能源业务

的快速发展，实现公司“农化+新能源”双主业运行，双轮驱动，协调发展。因

此，公司拟增加部分光伏业务相关的营业范围，并对章程第十三条进行修订。 

（二）相关制度 

公司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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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业务规则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的自身实

际情况，制订新制度 3项、修订制度 6项、废止制度 1项。 

二、《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修订情况 

（一）《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及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73,936,278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51,934,27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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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进口商品：本公司生产、科

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及零配件。农膜销售。农药、化工产

品生产技术转让。氧气销售（限分支机

构经营）。杀虫剂原药及剂型、杀菌剂原

药及剂型、除草剂原药及剂型、化工产

品（其中危险化学品按安全生产许可证

许可范围经营）生产、销售、出口。医

药产业资产管理（金融除外）。高性能纤

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

材料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

业用纺织制成品生产；产业用纺织制成

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

的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构的核准

内容为准） 

第十三条   进口商品：本公司生产、科

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及零配件。农膜销售。农药、化工产

品生产技术转让。氧气销售（限分支机

构经营）。杀虫剂原药及剂型、杀菌剂原

药及剂型、除草剂原药及剂型、化工产

品（其中危险化学品按安全生产许可证

许可范围经营）生产、销售、出口。医

药产业资产管理（金融除外）。高性能纤

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

材料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

业用纺织制成品生产；产业用纺织制成

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售电；

输电、供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实

验；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储能设备及元

器件制造；储能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储

能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的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构

的核准内容为准） 

3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373,936,278 股。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351,934,278 股。 

上述修订内容，最终结果以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通过后为准。 

（二）本次制订、修订及废止的相关制度： 

序号 制度名称 是否提交股东大会 备注 

1 《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 否 制订 

2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是 制订 

3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否 制订 

4 《审计委员会年度财务报告审议工作制度》 否 修订 



 3 

5 《内部审计制度》 否 修订 

6 《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否 修订 

7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否 修订 

8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是 修订 

9 《总经理工作细则》 否 修订 

10 《重大投资与财务决策制度》 是 废止 

上述修订《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制订《江苏蓝丰生物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修订《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废止《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投资与财务决策

制度》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章程》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同时，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具体经办人办理修订《公司章

程》有关的工商登记及备案等相关事宜，具体变更事宜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

为准。 

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制度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30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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